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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法会计是美国会计学教授乔治·索特于 1966年在否定
价值法会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的。

目前，基金会披露的财务报告仍然停留于传统财

务报告方式。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基金会完全可以通过

计算机网络将基金会发生的每一事项实时反映给信息使

用者。我们期待CFC在收支报告方面能够突破传统财
务报告的局限，开创出新的适合基金会特色的财务报告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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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诉讼费用是指企业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因诉

讼向法院缴纳的案件受理、申请费用及支付给律师的费

用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

生的诉讼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笔者认为，企业发生的诉

讼费用不应简单地全部计入管理费用，因专利权、商标权

等无形资产引发纠纷产生的诉讼费用有其特殊性，将其

简单地计入管理费用不尽合理。

企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专营权、商标权、

版权、专有技术及土地使用权等。一般来说，解决企业无

形资产纠纷的法律程序比较复杂，发生的诉讼费用相对

也较高，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不同的会计处理。以下

针对以专利权、商标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和

土地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发生诉讼费用的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探讨。

一、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纠纷诉讼

费用的会计处理

企业因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发生

诉讼的相对方依诉讼的性质分别为知识产权管理的行政

部门、侵权的利害关系人及权属归属的相对方。以下具体

分析在这三种情况下企业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会计处理。

1. 知识产权管理的行政部门作为相对方的企业诉讼
费用的会计处理。我国对专利、商标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

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属的专利审查委员会及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下属的商标管理委员会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田淑华（教授）

（辽东学院商学院，辽宁丹东 118000）

【摘要】企业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引发纠纷产生的诉讼费用有其特殊性，将其简单地记入“管理费用”科

目不尽合理。企业无形资产纠纷的法律程序比较复杂，发生的诉讼费用相对也较高，对诉讼费用应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不同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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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形资产诉讼费用会计处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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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因专利、商标申请而发生纠纷的行政案件，诉讼的相

对方为行政机关。该类诉讼可能发生在专利、商标的申请

阶段，也可能发生在取得专利权、商标权之后。

如果发生在权利获得之前，由于企业尚未获得专利

权和商标权，发生的相关诉讼费用应计入研发支出。如果

在权利获得之后被行政机关宣布无效，则发生的相关诉

讼费用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相应的无形资产的摊余成本

应该注销。

2. 企业因专利、商标及专有技术使用权的侵权纠纷
发生诉讼费用的会计处理。企业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及

专有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获得经

济利益，另一方面，这类资产容易发生侵权因而经常发生

权益保护费用。

为了保护专利权、商标权及专有技术使用权而发生

诉讼时，胜诉的费用应作为取得专利权及商标权的附加

成本，借记“无形资产”等账户。如果诉讼失败，说明专利

权、商标权是无经济价值的，诉讼费用连同无形资产的摊

余成本应予以注销。

3. 企业内部因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归属发生纠纷的
诉讼费用的会计处理。企业的专利如果是本单位自行研

发的，进行专利研发的员工有可能与企业发生专利权归

属的纠纷。专利权属诉讼争议的焦点一般围绕专利权是

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进行，通常纠纷的相对方是本

单位参与研制专利的员工。职务发明的专利所有权归属

企业，非职务发明的专利所有权则归属于员工。该类诉讼

发生的诉讼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

二、土地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纠纷诉讼费用的会计处理

企业土地使用权纠纷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会计处理，

房地产企业和非房地产企业有所不同，其原因主要是房

地产企业和非房地产企业对土地使用权的会计核算有所

不同。

1. 房地产企业土地使用权纠纷发生诉讼费用的会计
处理。在土地使用权的增加环节，房地产企业以支付土地

出让金或购入土地使用权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时，会计

核算中将其实际发生的成本记入“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科目。房地产企业在该环节发生的纠纷主要是土地

使用权的出让合同纠纷。土地出让合同是民事合同。国有

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让渡土地使

用权，国有土地管理部门是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进入市

场进行交易的。

企业在土地出让环节发生的诉讼费用应记入“无形

资产——土地使用权”科目。房地产企业在对土地进行开

发利用时，“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科目的账面价值

要转入开发商品房成本，随着土地开发的完成，土地使用

权的价值转入“开发产品——商品房”科目中。围绕着土

地使用权使用的纠纷，房地产企业发生的诉讼费用较高，

如果将其全部计入当期的管理费用不尽合理，应将其计

入开发成本中。

2. 非房地产企业土地使用权纠纷发生诉讼费用的会
计处理。在土地使用权的增加环节，房地产企业和非房地

产企业的会计处理基本相同。在土地的使用环节，如果非

房地产企业自行开发使用土地或与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

使用土地，应将土地使用权转入在建工程的成本；土地开

发利用完成后，再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建筑

物或构筑物”科目。如果企业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权的成本应该转销。

非房地产企业土地使用权纠纷主要发生在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方面，这种纠纷在合作开发房地产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资金但是缺乏土

地使用权，而非房地产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拥有划拨的土

地，但缺乏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资质和资金，这两类当事人

之间可以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房地产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设立独立

的项目公司，合作各方将土地使用权或资金投入到新设

的公司中；二是采取合同制合作开发，合作各方通过合作

契约规范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设立独立的公司程序复杂，

成本较高，发生纠纷属于企业内部的问题，发生的诉讼费

用可以计入管理费用。采取合同制合作开发的模式，虽然

不需要设立新的公司、设立成本低，但容易发生法律纠

纷。对于拥有土地使用权的非房地产企业而言，由于已将

土地使用权从“无形资产”转入了“在建工程”，因此，发生

的相关诉讼费用应该记入“在建工程”科目；对于投入资

金的房地产企业，可以将诉讼费用记入“管理费用”科目。

2015年元月令人关注的深圳房地产企业金光华集团
与深圳市规划土地管理委员会的纠纷就是典型的土地使

用权开发纠纷案例。金光华集团与南国影联合作开发金

光华广场，项目用地属于南国影联所有，当时土地的性质

为划拨用地。2012年12月，深圳市规划土地管理委员会认
定金光华集团和南国影联以虚假的合作建房协议，规避

转让划拨土地的必经审批手续，构成非法转让土地，决定

没收金光华广场，金光华集团不服而提起诉讼，一审金光

华集团败诉。金光华广场项目的评估价值已超过60亿元，
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亦是不小的数额，将其全部计入当期

的管理费用不尽合理，应将诉讼费用连同被没收财产计

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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